
資 料 文 件  文 件 第 27/2005 號  
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

 

扶 貧 委 員 會  

最 新 資 料 摘 要  

(截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) 

 

目 的  

 文 件 第 24/2005 號 概 述 扶 貧 委 員 會 及 政 府 當 局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二 月

至 八 月 期 間 加 強 扶 貧 及 預 防 貧 窮 工 作 的 進 度 ， 以 及 下 一 步 工 作 。  

2 .  為 方 便 委 員 及 公 眾 了 解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， 本 文 件 載 述 委 員 會 工 作 的

最 新 資 料 摘 要 。  

詳 細 資 料  

3 .  本 文 件 附 件 A載 述 委 員 會 在 主 要 範 疇 的 工 作 。  

4 .  委 員 會 根 據 二 零 零 五 年 九 月 十 二 日 就 如 何 鼓 勵 社 會 企 業 在 香 港 的

發 展 所 進 行 的 討 論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22/2005 號 ） ， 進 行 了 一 連 串 的 跟

進 工 作 。 簡 述 如 下 ：  

公 眾 教 育  ：  委 員 會 已 於 十 一 月 一 日 舉 辦 了 一 次 社 會 企

業 座 談 會 和 社 會 企 業 探 訪 活 動 。 現 正 籌 備

更 多 有 關 的 分 享 環 節 / 會 議 。 此 外 ， 早 前 一

間 傳 媒 機 構 主 動 接 觸 秘 書 處 。 雙 方 現 正 討

論 製 作 一 系 列 有 關 社 會 企 業 的 特 輯 。  

營 商 支 援 和 培 訓  ：  已 與 中 小 型 企 業 委 員 會 進 行 對 話 ， 並 探 討

社 會 企 業 和 中 小 企 政 策 的 相 互 關 係 和 其 他

事 宜 。  

     現 正 研 究 有 助 提 昇 對 社 會 企 業 家 的 培 訓 的

可 行 模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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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策 方 面  ：  我 們 正 與 有 關 的 政 策 局 / 部 門 討 論 如 何 在 政

策 層 面 促 進 社 會 企 業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如 何 使

公 共 項 目 採 購 政 策 能 進 一 步 促 進 社 會 企 業

發 展 。  

5 .  附 件 B詳 細 臚 列 有 關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

徵 詢 意 見  

6 .  委員請備悉最新資料摘要的內容，並歡迎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 

 

  



附 件 A  

扶 貧 委 員 會 的 主 要 工 作 摘 要  

(截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) 

( I )  理 解 貧 窮  

 委 員 會 同 意 ： (a) 貧 窮 是 一 個 可 從 多 元 角 度 理 解 的 概 念 ； (b) 預 防 貧 窮

十 分 重 要 ； 以 及 (c)必 須 結 合 社 會 力 量 ， 以 預 防 及 紓 緩 貧 窮 。  

 現 正 制 訂 一 套 反 映 香 港 貧 窮 情 況 的 指 標 ， 預 計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年 底 前

可 定 出 指 標 。 [ 委 員 會 將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討 論 經

修 訂 的 指 標 。 ]  

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社 會 上 不 同 階 層 的 人 士 是 否 都 有 機 會 力 爭 上 游 ， 擺 脫

跨 代 貧 窮 ， 是 有 效 評 估 各 項 扶 貧 及 預 防 貧 窮 措 施 能 否 取 得 成 效 的 縱

向 方 法 。 現 正 進 行 有 關 香 港 人 收 入 流 動 性 的 研 究 ， 預 計 在 二 零 零 六

年 年 中 會 有 初 步 結 果 。  

( I I ) 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扶 貧 和 預 防 貧 窮 工 作  

 委 員 會 進 行 區 訪 後 ， 三 個 須 優 先 處 理 的 地 區 已 成 立 專 責 小 組 及 制 訂

工 作 計 劃 ， 以 應 付 區 內 挑 戰 。 秘 書 處 會 與 各 區 保 持 緊 密 聯 繫 ， 如 有

需 要 ， 會 協 助 落 實 地 區 工 作 計 劃 。 有 關 的 工 作 進 展 報 告 會 在 二 零 零

六 年 年 初 提 交 委 員 會 。  

 政 府 當 局 致 力 加 強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扶 貧 和 預 防 貧 窮 工 作 ， 並 會 在 適 當

的 情 況 下 ， 向 各 區 提 供 額 外 的 資 源 和 支 援 。 { 委 員 會 將 在 二 零 零 五 年

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會 議 討 論 加 強 以 地 區 為 本 的 工 作 的 方 法 。 ] 

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三 日 與 非 政 府 機 構 代 表 舉 行 會 議 ， 討 論 該 些 機 構

在 地 區 層 面 進 行 扶 貧 工 作 時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。  

( I I I )  跨 代 貧 窮  

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專 責 小 組 已 經 成 立 ， 以 展 開 預 防 跨 代 貧 窮 的 工 作 。 專

責 小 組 會 ： (a) 借 助 現 行 的 政 府 政 策 、 策 略 和 措 施 ， 以 減 低 跨 代 貧 窮

的 機 會 ； (b) 研 究 如 何 協 調 在 兒 童 成 長 階 段 實 施 的 識 別 機 制 和 介 入 措

施 ； 以 及 (c) 推 動 社 會 資 源 ， 為 年 青 一 代 建 立 社 會 資 本 ， 並 考 慮 推 行

試 驗 計 劃 。  

 在 教 育 界 和 年 青 一 代 建 立 社 會 資 本 ： “ 友 伴 fun 享 ＂ 計 劃 已 在 二 零

零 五 年 十 月 正 式 推 行 。  

 “ 商 襄 親 親 ＂ 計 劃 ： 以 學 校 作 為 平 台 ， 推 動 跨 界 別 合 作 ， 共 同 扶 貧

及 預 防 貧 窮 。  

 開 放 校 舍 ： 政 府 已 增 撥 1,000 萬 元 給 教 統 局 ， 以 便 在 社 區 設 施 不 足 的

地 區 ， 開 放 一 些 校 舍 作 社 區 用 途 。  

 向 地 區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進 一 步 推 廣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舉 辦 的 大 量 借 書

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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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 走 出 我 天 地 ＂ 試 驗 計 劃 ： 專 為 領 取 綜 援 及 參 加 現 有 就 業 計 劃 後 仍

未 能 重 新 就 業 的 青 少 年 而 設 的 激 勵 計 劃 ， 為 完 成 計 劃 的 參 加 者 繼 續

提 供 支 援 ， 並 為 他 們 作 出 積 極 就 業 安 排 。  

 就 領 取 綜 援 的 長 期 失 業 青 少 年 的 背 後 原 因 進 行 研 究 ： 研 究 他 們 的 情

況 ， 以 分 析 他 們 長 期 領 取 綜 援 的 主 要 原 因 。  

 處 理 長 期 失 業 的 青 少 年 ： 與 有 關 部 門 探 討 如 何 處 理 長 期 失 業 的 青 少

年 ， 包 括 研 究 可 否 共 用 資 料 ， 以 跟 進 參 加 各 項 與 就 業 有 關 的 計 劃 後

仍 然 失 業 的 青 少 年 的 情 況 ， 從 而 進 一 步 分 析 青 少 年 自 發 性 低 的 原

因 ， 並 研 究 較 針 對 性 的 介 入 服 務 。  

( IV)  “ 從 受 助 到 自 強 ＂  

 委 員 同 意 檢 討 現 時 協 助 失 業 人 士 的 政 策 及 措 施 ( 包 括 培 訓 、 在 地 區 層

面 提 供 就 業 援 助 、 在 社 區 內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等 )的 成 效 。  

 委 員 會 會 考 慮 如 何 促 進 本 港 社 會 企 業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( 見 另 載 於 附 件 B

的 工 作 計 劃 )。  

 一 項 就 現 時 在 地 區 上 為 健 全 人 士 所 提 供 的 就 業 援 助 和 服 務 的 研 究 現

正 進 行 ， 包 括 訪 問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區 內 失 業 人 士 ， 並

會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年 初 匯 報 研 究 結 果 。  

(V)  溝 通 和 宣 傳  

 宣 傳 自 力 更 生 和 守 望 相 助 的 成 功 個 案 。  

 報 章 報 道 各 項 地 區 活 動 和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 

 編 製 進 度 報 告 ， 以 助 市 民 了 解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。  

 

 

 

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 



附 件 B 

本 港 社 會 企 業 的 發 展  —  工 作 計 劃  

(截 至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) 

可 進 一 步 展 開 工 作 的 範 疇  跟 進 工 作  

( I )  確 立 社 會 企 業 的 價 值 及 爭 取 公 眾 支 持  

就 本 港 社 會 企 業 的 發 展 進 行 研 究 。   中 央 政 策 組 已手 研 究 本 港 社 會

企 業 的 發 展 ， 預 計 中 期 報 告 可 於

二 零 零 六 年 年 初 完 成 。  

聯 同 促 進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諮 詢 委 員 會

合 力 在 香 港 推 廣 社 會 企 業 。  

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二 十 日 與 促 進 殘

疾 人 士 就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扶 貧 委

員 會 的 委 員 舉 行 集 思 會 。  

舉 辦 論 壇 以 加 深 市 民 對 社 會 企 業 的

認 識 ， 並 邀 請 商 界 和 更 多 社 會 人 士

參 與 研 究 可 否 利 用 社 會 企 業 協 助 健

全 失 業 人 士 。  

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一 日 舉 行 午

間 座 談 會 。  

 將 會 與 私 人 機 構 ／ 專 業 界 別 、 公

共 機 構 、 政 府 部 門 和 非 政 府 機 構

等 舉 行 其 他 交 流 會 。  

 現 正 計 劃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年 初 舉 行

社 會 企 業 會 議 。  

 現 正 計 劃 有 關 社 會 企 業 的 宣 傳 活

動 。  

( I I )  建 立 有 利 的 環 境   

向 在 政 府 總 部 及 地 區 層 面 負 責 公 共

項 目 採 購 的 人 士 推 廣 社 會 企 業 概

念 。  

 為 負 責 公 共 項 目 採 購 的 人 士 及 在

這 方 面 有 經 驗 的 社 會 企 業 舉 辦 交

流 會 。  

研 究 在 地 區 層 面 及 特 定 範 疇 妨 礙 社

會 企 業 發 展 的 行 政 問 題 。  

 現 正 探 討 社 會 企 業 在 地 區 層 面 及

特 定 範 疇 的 發 展 潛 力 。  

考 慮 可 否 利 用 社 會 企 業 協 助 健 全 失

業 人 士 。  

 收 集 有 經 驗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的 意

見 ， 以 爭 取 支 持 ， 並 研 究 對 政 策

的 影 響 。  

( I I I )  方 便 營 商 及 支 援  

考 慮 提 供 資 助 ， 支 持 殘 疾 人 士 以 外

的 弱 勢 社開 辦 社 會 企 業 。  

 現 正 研 究 撥 款 資 助 的 準 則 及 對 現

有 種 子 基 金 計 劃 撥 款 的 影 響 。  

裝 備 和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家 ， 包 括 加 強

培 訓 、 建 立 業 務 學 習 網 絡 、 交 流 國

際 間 的 最 佳 做 法 等 。  

 探 討 如 何 培 育 及 加 強 培 訓 本 港 的

社 會 企 業 家 。  

 考 慮 如 何 在 香 港 設 立 社 會 企 業 資

源 中 心 ／ 網 絡 。  

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與

中 小 型 企 業 委 員 會 和 扶 貧 委 員 會

的 委 員 舉 行 集 思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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